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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警察局 109 年度暨中程施政計畫 

    治安工作攸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並影響民眾對於政府施政感受。本局秉持縣政團隊「雲林上

場-專職上場、守護鄉親無死角」之施政理念，積極提升警政服務，建構安居友善環境以期更提升

民眾的生活幸福指數，積除持續針對「強化犯罪偵防作為，營造安寧生活環境」、「嚴正交通執法，

維護交通安全」、「推動警政科技化，落實治安社區化」、「淨化少年成長環境，推動婦幼安全」、「

提升優質警政服務」等 5項核心工作，規劃適切有效的偵防策略，落實執行各項勤務作為，建置多

元安全防護網絡，並推動治安社區化目標，本局亦將秉持行動警政策略，滾動式地不斷檢討和修正

工作計畫與作為，戮力達成縣長指示五大警政核心工作目標，全力守護繁榮大雲林，與民眾建立治

安夥伴關係。另秉持「同理心」的信念，精進創新利民、簡政便民的服務措施，提升民眾對警政工

作的滿意度，營造本縣成為安全、安定、安心的健康及高齡友善城市。 

本局依據雲林縣政府 109 年度施政重點，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針對當前社會治

安狀況及未來發展需要，編訂 109 年施政計畫，其目標與績效指標重點如次：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強化犯罪偵防作為，營造安寧生活環境： 

    (一)加強檢肅黑道幫派及防範暴力犯罪，嚴格查緝非法槍毒，精進刑案偵防作為，落實治安顧

慮人口訪查。 

    (二)遏阻並預防竊盜及詐騙案件發生率，斷絕犯罪根源，加強預防犯罪宣導，降低被害發生。 

    (三)執行主要指標：降低刑案發生率、提升刑案破獲率、民生竊盜破獲率、詐欺犯罪破獲率、

毒品犯罪查獲件數。 

二、嚴正交通執法，維護交通安全： 

    (一)針對易發生交通事故與危險駕車路（時）段，加強交通執法，嚴格取締惡性交通違規行為。 

    (二)改善交通安全設施，強化交通安全宣導，防制交通事故發生，達成交通事故死亡零成長。 

    (三)執行主要指標：降低每萬輛機動車肇事數、酒駕事件死亡人數、.行人事故受傷人數、A1+A2

類交通事故死傷人數。 

三、推動警政科技化，落實治安社區化： 

    (一)整合錄影監視系統，推動社區安全 e 化聯防機制，發揮全面性治安監控效能。 

    (二)持續召開社區治安會議，傾聽人民聲音，鼓勵民眾積極主動參與社區治安，加強警民合作 

關係。 

    (三)執行主要指標：建置整合性 e化勤指作業系統―路口監視錄影系統與辦理社區治安會議。 

四、淨化少年成長環境，推動婦幼安全作為： 

    (一)規劃「春風專案」，掃蕩易衍生少年不良行為之場所，淨化青少年成長環境。 

    (二)防處家庭暴力及兒少虐待事件，有效預防性侵害、性騷擾案件發生，營造婦幼安全生活空

間。 

    (三)執行主要指標：規劃「春風專案」與辦理列管性侵害加害人查訪約制工作。 

五、提升優質警政服務(業務創新施政目標)： 

    (一)提供居家防竊自我檢測資訊，提升民眾自我防衛意識，協助改善防竊措施，減少失竊案件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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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執行主要指標：實施住宅防竊諮詢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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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績效指標 

施政目標 

(權重：總計 100%) 

績效指標 

(權重：總計 100%)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一、強化犯罪偵防

作為，營造安

寧 生 活 環 境

(37%) 

 

 

 

1.刑案發生率(7%) (刑案發生件數÷

年 中 人 口

數)*100,000 

1152.18 

件/十萬

人口 

1152.15

件/十萬

人口 

1152.13

件/十萬

人口 

2.刑案破獲率(7%) 

 
(刑案破獲件數÷

刑 案 發 生 件

數)*100 

92.18% 92.20% 92.23% 

3.民生竊盜破獲率

(8%) 
(民生竊盜破獲數

÷民生竊盜發生

數)*100 

98% 98.1% 98.2% 

4.詐欺犯罪破獲率

(7%) 
(詐欺犯罪破獲數

÷詐欺犯罪發生

數)*100 

85% 87% 89% 

5.毒品犯罪查獲件數

(8%) 
查獲違反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之毒

品案件 

1,500 件 1,530 件 1,550 件 

二、嚴正交通執

法，維護交通

安全(28%) 

1.每萬輛機動車肇事

數(7%) 
年度每萬輛機動

車交通肇事數 

135 件 134 件 133 件 

2.酒駕事件死亡人數

(7%) 

年度發生酒後駕

車肇事死亡人數 

12 人 11 人 10 人 

3.行人事故受傷人數

(7%) 

年度行人事故受

傷人數 

350 人 347 人 344 人 

4.A1+A2 類交通事故死

傷人數年減率(較前

三年平均)(7%) 

(A1+A2 類交通事

故死傷人數—前3

年平均值)÷前 3

年平均值*100 

0.2% 0.3% 0.4% 

三、推動警政科技

化，落實治安

社區化(14%) 

 

1.建置整合性 e 化勤

指作業系統―路口

監視錄影系統(7%) 

完工驗收 20 處 21 處 22 處 

2.為凝聚社區治安共

識，傾聽人民聲音，

落實治安社區化政

策，辦理社區治安會

議 (7%) 

預計辦理 65場次 65 場次 66 場次 67 場次 

四、積極防處少年 1.規劃「春風專案」

(7%) 

依照計畫期限完

成 

21 次 22 次 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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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 

(權重：總計 100%) 

績效指標 

(權重：總計 100%)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事件，建構婦

幼安全保護網

絡(14%) 

2.辦理列管性侵害加

害人查訪約制工作

(7%) 

依照計畫期限完

成(實際列管人數

依性侵害犯罪防

治 法 規 規 定 辦

理，約 150 人) 

150 人 150 人 150 人 

五、提升優質警政

服務(7%) 

實施住宅防竊諮詢專

案(7%) 

年度諮詢次數 2,186 次 2,190 次 2,2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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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9 年度重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業務別 
重要施政 

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經費概算 

(單位：千元) 
備註 

一、刑事業務 1、偵查犯罪作為 (1)查獲毒品檢驗尿液費。 

(2)查獲微量毒品檢驗費。(行政

院 95.06.07 台 衛 字 第

0950024908 號函) 

(3)偵破各類重大刑案及竊盜案

獎勵金。 

(4)偵辦刑案蒐集犯罪情報及提

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之佈建

諮詢費。 

(5)刑事人員偵辦刑案經費。 

1,705 

779 

 

 

500 

 

7 

 

 

364 

 

2、預防犯罪作為 (1)查捕各類逃犯獎金。 

(2)預防犯罪宣傳文宣等。 

300            

150 

 

3、偵詢室 刑事器材、偵詢室器材養護費。 298  

二、交通執法

業務 

交通執法施政計畫 (1)嚴正交通執法工作：防制危

險駕駛蒐證器材維護費。 

(2)強化易肇事路段各項交通標

誌標線及號誌等硬、軟體設

施，有效維護交通安全，降

低交通事故傷亡率。 

○1 本縣道路交通安全設施費。 

○2 易肇事路段改善計畫工程。 

○3 本縣道路交通安全設施改

善更新經費 

(3)精實警用交通應勤裝備： 

○1 購置交通勤務人員各項消耗

性應勤裝備，如反光背心、

手電筒、指揮棒、酒精檢知

器等。 

○2 警示燈、攔檢牌、測速牌、

交通拒馬等交通應勤裝備。 

○3 酒測器等執法儀器、吹管、

紙捲、色帶等耗材費。 

(4)審慎處理違反交通事件： 

○1 辦理員警處理交通事故及交

通執法外聘講師鐘點費。 

○2 辦理員警處理交通事故及

50 

 

 

 

 

 

13,490 

3,000 

2,000 

 

 

186 

 

 

 

817 

 

800 

 

 

36 

 

69 

 

 

 

 

 

 

 

含中央

補助款

及縣府

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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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別 
重要施政 

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經費概算 

(單位：千元) 
備註 

交通執法講習文具、教材、

茶水等雜費。 

三、保安民防

業務 

1、建置重要路口錄影

監視系統 

2、辦理社區治安會議 

(1)建置整合性 e 化勤指作業系

統－路口錄影監視系統。 

 

 

 

 

 

 

(2)為凝聚社區治安共識，傾聽

人民聲音，落實治安社區化

政策。 

20,000 

 

 

 

 

 

 

 

0 

中央補

助款

10,000

千元 

縣庫負

擔款

10,000

千元 

 

四、少年業務 執行「春風專案」、「青

春專案」工作 

(1)執行「春風專案」工作，勸

導取締少年不良行為、曝險

少年、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案件、少年觸

犯刑事法律案件，查處違法

違規場所。 

(2)執行「暑期保護青少年―青

春專案」，統合縣府所屬相關

局、處單位力量，達成淨化

妨害青少年成長環境、防制

青少年被害、擴大犯罪預防

宣導等三大要項工作，確保

青少年生活安全活動空間，

維護其身心健康發展。 

74 
 

五、婦幼工作

業務 

1、性侵害防治 

 

 

(1)落實社區性罪犯監控約制，

對於性侵害加害人除依據

「性侵害加害人登記報到查

訪及查閱辦法」辦理登記報

到建檔外，並依據內政部警

政署「辦理性侵害案件工作

執行計畫」 辦理，由刑責

區、警勤區員警加強查訪約

制，避免再犯。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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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別 
重要施政 

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經費概算 

(單位：千元) 
備註 

  (2)依據本局推動「性侵害案件

整合性團隊服務方案執行計

畫」妥善處理性侵害犯罪案

件，以「專責處理」、「全程

服務」為核心，結合以被害

人為中心之減述作業精神，

提供被害人完整的服務品

質，改善驗傷採證處理及證

物保全品質，提升偵處案件

之起訴率與定罪率伸張司法

正義。 

 
 

 

 

  

2、家庭暴力防治 

 

 

 

 

 

 

 

 

 

 

 

 

 

 

 

 

 

 

 

 

 

(1)以電話訪談、家庭拜訪、複

查 110 報案等方式實施，關

心遭受家庭暴力被害人工

作，提供各項網絡求助聯繫

管道。 

(2)家庭暴力加害人查訪約制受     

理家庭暴力案件時，使用臺

灣親密關係危險評估量表

(TIPVDA) 進 行 危 險 分 級

(高、中、低)，並依危險程

度進行查訪。 

(3)持續推動家庭暴力安全網計

畫，有效保護被害人安全，

同時配合本縣跨機構危險評

估方案，將高危險個案列

入，結合網絡成員辦理後續

處遇，以達有效降低家庭暴

力再犯之目的。 

(4)針對家庭暴力案件，經解除

拘束釋放之加害人，派員通

知被害人，並加強告誡、約

制加害人，避免其再犯。 

3、兒童保護 

 

(1)持續至本縣各級學校、機關

團體、社區辦理家庭暴力防

治、性侵害、性騷擾、兒童

保護及其他婦幼安全等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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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別 
重要施政 

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經費概算 

(單位：千元) 
備註 

 

 

 

 

 

 

 

     暨示範簡易防身術，提升自

我保護。 

(2)持續要求同仁對於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54 條

之 1 查獲毒品現行犯後之兒

童保護相關工作，以強化兒

童保護。 

(3)持續要求各單位依據「校園

安全維護暨校園訪視聯繫工

作」分工權責，加強婦幼安

全維護工作。  

4、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工作 

 

 

 

 

(1)為加強查緝兒少性剝削工

作，執行本局「加強查緝性

犯罪計畫」，以遏止並救援從

事性交易之兒童及少年。 

(2)持續宣導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相關法律，查緝網路兒

少性剝削訊息，遏止不法。  

5、性騷擾防治 

 

(1)受理性騷擾事(案)件依規定

受理、通報、製作各類相關

文書。並持續管控轄內性騷

擾事(案)件後續調查、偵處

作為、起訴、判決情形。 

(2)對性騷擾案件確實管控、並

分析態樣做為防治工作參

考。 

 


